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订对照表 

（2019 年 4 月） 

原章程 新章程 

第六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215,012,314.00 元。 

第六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214,838,880.00 元。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信息化机房温控设备、通信及电子产品温控设

备、信息化机房配套设备、通信网络配套设备、

机电一体化设备、专用控制设备、高效节能设

备、精密空调设备、通讯机柜空调设备、户外

机柜、机柜、冷水机组、暖通及热泵设备、工

业空调、军用空调、特种空调、不间断电源、

数据中心微模块系统、机房系统、监控系统、

自动切换系统、供配电系统、电池的设计、研

发、组装、生产、销售、安装、维修；承接设

备温控系统、节能系统、机电及建筑智能化的

设计、集成、安装、技术咨询服务；软件产品

的研究、开发及销售；能源监测及运营管理、

合同能源管理；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

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信息化机房温控设备、通信及电子产品温控设

备、信息化机房配套设备、通信网络配套设备、

机电一体化设备、专用控制设备、高效节能设备、

精密空调设备、通讯机柜空调设备、户外机柜、

机柜、冷水机组、暖通及热泵设备、工业空调、

军用空调、特种空调、不间断电源、数据中心微

模块系统、机房系统、监控系统、自动切换系统、

供配电系统、电池、冷冻冷藏设备及其零部件的

设计、研发、组装、生产、销售、安装、维修；

承接设备温控系统、节能系统、机电及建筑智能

化的设计、集成、安装、技术咨询服务；软件产

品的研究、开发及销售；能源监测及运营管理、

合同能源管理；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15,012,314

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14,838,880

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

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

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

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

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

会批准的其他情况。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

份的活动。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

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

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五）将股份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 换

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六）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

需。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

批准的其他情况。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份

的活动。 

第二十四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

选择下列方式之一进行： 

（一）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 

（二） 要约方式； 

（三） 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第二十四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选

择下列方式之一进行： 

（一）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   要约方式； 

（三）   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

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第（五）项、

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

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

（一）至第二十三条（三）项的原因收购本公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

（一）、第（二）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



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依照 0

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

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 10日内注销；属于第（二）

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 6 个月内转让

或者注销。 

    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三）项规定收购的

本公司股份，将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的 5%；用于收购的资金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

中支出；所收购的股份应当在 1 年内转让给职

工。 

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第二十三条第（三）项、

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

股份的，可以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

会议决议通过。公司依照 0 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

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

10 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

的，应当在 6 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属于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

情形的，公司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

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0%，并应当在 3 年内

转让或者注销。 

第一百〇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 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

报告工作； 

（二） 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 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

案； 

（四） 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

案、决算方案； 

（五） 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

补亏损方案； 

（六） 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

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 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

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

的方案； 

（八）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

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

第一百〇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   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

告工作； 

（二）   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   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   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决算方案； 

（五）   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

亏损方案； 

（六）   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   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

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

案； 

（八）   决定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

（三）项、第（五）项、第（六）项情形收购本



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九） 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

置； 

（十）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

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 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 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 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 决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设置

及任免专门委员会的负责人； 

（十五） 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

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六） 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

检查总经理的工作； 

（十七）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

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公司股份事项； 

（九）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

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

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十）   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一）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

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二）  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三）  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四）  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五）  决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设置及

任免专门委员会的负责人； 

（十六）   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

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七）   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

检查总经理的工作； 

（十八）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

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